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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示内容

各 OTA 平台：

暑运以来，雷雨天气频繁，不正常航班增多，为做好 OTA

平台旅客不正常航班保障工作，特提示如下：

一、OTA 平台不正常航班通知

(一)OTA 平台应确保订票信息中旅客联系方式的真实

有效，并做好旅客订票信息完整性及准确性的自查工作。

(二)禁止 OTA 平台使用第三方信息进行不正常航班通

知

我司官方信息包含海航不正常航班接口信息、海航手机

短信、海南航空官网航班展示、海航代理人工作台。使用非

我司官方的任何第三方航班动态与航班延误原因等信息通

知的 OTA 平台，其行为视为违规行为，一经发现将按照协

议进行追责。

(三)OTA 平台通知旅客我司不正常航班信息时限要求

在接到我司接口推送不正常航班信息之后，需在 10 分钟内



完成相关旅客不正常航班通知，包含延误后时间，延误后航

班，延误原因等信息。

(四)OTA 平台通知旅客我司不正常航班方式要求通知

方式可以是短信、APP 站内信、微信小程序、微信公众号、

系统外呼、邮件。

二、不正常航班的退改签

(一)退票时限要求

不能因航司未完成退票，而出现退票延迟情况，特别是

超过局方要求的 7 个工作日，更不能因此引起旅客投诉升

级。

(二)退改签规则要求

严禁违规收取不正常航班旅客退改签手续费。

(三)退票渠道要求

特殊退票渠道优先选择海航代理人服务平台、旗舰店线

下、各区域营销中心与营业部线下三个渠道，在紧急与客诉

风险较大时才选择 95339 服务热线操作。

(四)退票材料要求

非自愿退票时，需严格按我司相关规定，提交真实有效

的相关材料，不得作假，如提供虚假航班变更信息、虚假病

历、超期及不完整客票、虚假延误或退票证明等。

(五)退票要求

1. 航班变动前已取消座位的客票，在航班变动之后不



能提交非自愿退票，只能按自愿退票处理。

2. 退票完成后，必须立即取消座位。

3. 代理人不得冒用旅客名义退票为旅客办理自愿退

票，不得多收退票费。

(六)航班变更协助

各 OTA 平台配合我司做好旅客变更，再接到旅客变更

需求时，对有 IRR 标识的客票可通过海航代理人工作台进行

变更操作。

三、不正常航班的投诉快速响应

各 OTA 平台在接到投诉升级风险投诉时，务必随时在与航

司建立的“服务保障与服务质量应急处置群”中反馈投诉风险事

件，销售管理中心快速响应，通过双方协调做到提前管控，实现

降低投诉的目的。

四、考核应用

(一)销售管理中心将 OTA 平台不当行为纳入 OTA 平台

月度考评管理。

(二)对出现的违规行为，根据销售代理协议进行严肃追

责。

(三)如发现 OTA 平台在退票中恶意违规、蓄意欺骗、屡

次再犯等严重侵害我司及旅客权益的现象，我司保留解除销

售协议，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

五、其他



本业务提示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销售部销售管理中心负责解

释。

特此提示

市场营销委员会销售管理中心

2023 年 7 月 15 日


